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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孙 婧 婍

摘　 要：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

了水脚糜费。 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 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

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 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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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东南漕运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弊政，水脚糜

费①便是其中一项。 漕供所需经费中较为重要且数

额较大者，为水脚钱，即水路运输的费用。 水脚钱主

要用于官兵押纲请给的衣粮钱、起发费用及雇募舟

船和支付纲梢工钱。 南宋孝宗以后，水脚钱正式成

为附加税，由于水脚糜费在税收中消耗了大量民力，
导致该地区无法完成征税任务，造成上供欠折。 目

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漕供转输机制及管理②等方

面，对影响漕运的水脚钱问题较少涉及。 故本文拟

对水脚糜费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其造成的上供

欠折及政府应对等问题作一论述。

一、水脚糜费的成因

南宋水脚靡费的产生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东南漕供机制的变化。 由于军事形势紧

迫，南宋的财政体系有所调整，在原有内藏、朝廷与

户部这些中央机构分掌全国财政的基础上，增加了

总领所这一统领诸路财赋保障军需的财政机构。 此

时，该地区财赋供输目的地为临安府与三总领所。
到了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东南六路以路为单位分别

承担漕供任务，不仅供输三总领所和行在，还供输鄂

州、荆南府、池州、建康府、镇江府的屯驻大军，但并

未完全形成本路供本所及本军的漕供机制。③如建

康府位于江南东路，镇江府属于两浙路，但均由江南

东、西两路供给钱粮，这种划分应当是出于缓解两浙

路供输行在的压力；而行在所需钱粮除在两浙路科

拨外，还由江南东路的建康府、宣州及太平州供给。
从承担供输任务的地区和运程来看，江南两路的科

拨任务最重，运程最长、水脚费用最高，故由此产生

了大量的水脚糜费。
第二，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 南宋

时期转般仓的设置分散于六路，时间上不具有连续

性。 高宗、孝宗两朝，各地驻军由转般仓转输州县上

供的财赋，孝宗朝后偶见设立转般仓，行在临安则多

由州县直接上供。 整体上看，南宋的直达与转般交

替供漕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数目浩大的糜费，影响

国家财赋收入。 对此，有官员提出设置转般仓，如乾

道八年（１１７３）八月七日，因军粮需求量大，供军前

线附近的转般仓囤粮不足，需添造仓廒。 次年

（１１７２），诏令在和州、巢县各置仓一所。④还有官员

建议恢复转般法，如嘉定年间，黄榦任江西路抚州临

川县令，奏纲运直达所致水脚糜费之弊，认为革除此

弊，莫过于复转般之制。 “可省官纲之折阅，水脚之

糜费，同时以官般之法，将盐纲、米纲聚之漕司，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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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郡。 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广军储，则因纲运以寓

军制，弭盗贼而壮国威，众害去而百利兴矣。”⑤也有

官员因转般法造成糜费而请求停止其运行。 嘉定

初，真德秀除江东副漕，奏转输之事，指出令宁国府、
太平州、池州等地将米运至转般仓，由转般仓分拨赈

济灾伤地区，造成的水脚费用太高，认为“欲各留上

件米在州，免令起发，候指挥降到米斛，理豁建康府

转般仓内合科拨之数，庶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

稽缓误事，又免两次往来水脚费折，诚为至便”⑥，以
留州代替般运，节省糜费。 可见直达与转般交替使

用的漕供机制产生了水脚糜费，这些费用对国家财

政收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漕供运程远、供输压力大。 由于漕供距离

远近不一，较远地区产生的水脚糜费比近距离的多，
这是财政支移政策的一种形式，“其输有常处，而以

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⑦。
支移制在运行中逐渐违背其降低行政管理及民户输

纳赋税成本的初衷，州县官吏为获私利，根据输纳处

物价的变化指定支移地点，增加了糜费。 绍兴二十

八年，袁州移支苗税于临江军寄仓送纳，本欲便民，
但江西米贱钱荒，民输一石苗税的费用累倍增加，袁
州民苦于此，请求于本州输纳，却因“公吏受贿，卒
不能得。 仍令人户自出袁州至临江军水脚钱，候春

水泛，乃起发漕司”⑧，使民户负担进一步加重。 与

袁州共同承担类似供输任务的地区有很多，可以推

测当时运输费用之浩大。

二、水脚糜费在东南漕供承运方式中的表现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供有官般和民般两种承运方

式，官般即官方承运漕供事务，民般即民户承运漕供

事务。 官般与民般中的水脚糜费，可从雇船转输造

成糜费和运费过高产生加耗两方面进行论述。
先看官般中雇船转输漕米所产生的水脚糜费。

绍兴五年闰二月五日，因“州郡之间有一事而官民

交病者，雇船以转输是也。 州县差雇无已，水脚之费

不赀，方列戍江边，转输未减于前”，给事中陈与义

请求用诸郡一年的水脚钱额购置民船，由官府组织

供输，以节省漕运糜费，官民两利，可支数年之用。
嘉泰中，前知平江府、现任兵部侍郎的虞俦奏雇船般

粮至常熟县许浦军存在诸多问题，认为雇船转输不

仅需要支付水脚钱，还产生了庞杂的糜费，使国家财

赋折损。 因此他请求令军中自备舟船，以原来雇船

水脚钱给之，轮差队将赴县仓支拨。⑨

再看民般过程中因运输漕米费用过高而产生加

耗的情形。 绍兴年间，江南东路广德军“地居高陆，
岁上供，民输建平仓，由湖转江入丹阳闸以达行在，
所道回远，复加敛为赀费，号水脚钱”⑩，后因路途折

远、运费过高，需加征钱粮，知军钱观复请求令民户

将粮食运输至湖州的四安镇寄存。 因广德军距四安

镇仅 ５０ 里，再由四安沿运河至行在，运时缩短，运费

减半。 又刘大中任江南西路宣谕官时，奏广德军广

德县水脚加耗，“岁额苗米，在国初时，系津般赴宣

州水阳镇送纳，其后人户为重湖阻隔不便，乞就本军

仓纳，仍于正苗上每斗出耗米三升七合，充宣仓脚乘

之费，名曰三七耗”，后来本军建平县人户提交词

状：“本县管五乡，内唐通、桐汭两乡元隶广德县，后
割入建平，原属广德县的苗米三七耗额仍旧征敛。
虽减一半，比之邻近乡分，委是太重。”欲请将广

德、建平两县三七耗额尽行蠲减。 后经户部计议，认
为令民户送纳粮米于广德军仓已减轻了原津般宣州

水阳镇的负担，不可全部蠲减，仍令本军收取一半的

加耗。 庆元初年，彭龟年任司农寺卿，核算赋税收支

情况，以本军现管苗米额数减去每岁上供额，仅有

１５０００ 石留州支用，每岁又需供军米 ３４８００ 余石，供
求失衡、入不敷出，常有欠额 ２９０００ 余石。 本军供米

的交卸地为镇江、建康、池州三处，所用水脚等钱，数
目浩瀚。 以运程计算，“镇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

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 且通以一石四百为率，岁
合用钱四万四千余贯。 而百姓输苗，每石止纳水脚

钱二百，仅得钱二万四千余贯，尚欠钱二万余贯，若
以米计，又须得一万五千石。 是本军岁必额外取米

四万四千余石，才可应付。 夫输于上者，不可得而

减，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彭龟年请

求减少科拨上供米一分或止于运费最低之处池州交

卸，以贴补本州的支用。 可见民户运输漕米过程中

的水脚糜费数目是较为庞大的。

三、水脚糜费所致上供欠折及政府应对

１．漕粮交卸地变动形成的水脚糜费与其所致上

供欠折的政府应对

南宋总领所统领六路财赋以赡军，掌握漕粮调

拨之权。 绍兴三十年，户部奏请以荆南府、鄂州、池
州、建康府、镇江府为漕粮卸纳之地，但实际的交卸

地点由总领所根据军事行动的需要而调整，“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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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只以科拨为职，其馈运之事，则漕臣所掌也”，所
以总领所在科拨军粮时多出于军事活动便利的考

量，而疏于漕粮供输成本。 如淳熙五年（１１７８），王
师愈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指出绍兴年间信州起发

米纲，因地近易达，令其至池州交卸，虽不尽免失陷，
但不如今日严重，皆因总领所、转运司不顾运输成

本，改拨起纲目的地，使水脚费用累倍增长。 对于由

此造成的上供欠折，王师愈请求信州米纲只于池州

交卸，不得改拨。 并推行奖励机制，规定招募见任寄

居待阙文武官有家业人部押，不得依前强差公吏。
认为由此可杜绝纲运之弊。

但据文献载，孝宗以后，这种改拨起纲目的地的

情况并未改变。 如宁宗时期，湖广总领所的军粮交

卸处在襄阳、郢州、均州、光州之间频繁改拨，米谷由

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拨运，水路艰险，脚钱不足，导致

纲运欠折。 针对这种情况，有官员建议湖南、江西诸

州在纲运起发之前，预判改拨之地，所有合支脚钱，
且令本所先支一半，至鄂州再支一半，或可逐渐支

使，不至泛用，以耗脚钱。 另外，“其水脚、縻费，诸
州亦以科定军前地头为准，纽计合用”，“一切水脚

之费，全系本所抱认，从前止支湖会，而夫米亦止拆

支价钱”，“襄江自郢而上，滩漻甚多，纲船至郢，必
须换易小舟般剥，委是崎岖，费用尤重”，遂将应支

改拨米纲水脚钱以十分为率，到鄂州，先支七分，其
中三分改支行至交子，折合时价，每贯已多一贯七百

湖会；其余支四分会子，另外三分钱则桩留到襄阳等

处，以交子、会子各半支给。由此诸纲不再以改拨

为难，对上供欠折也有所抑制。
２．州县违规办漕中的水脚糜费与其所致上供欠

折的政府应对

州县办漕中的违规行为包括官吏擅自侵移、加
征水脚钱等，这些行为导致了水脚糜费，进而造成上

供欠折。 州县官吏对水脚钱的侵移有多种情况，此
举两例说明。

首先是州县官员对应支付船户水脚钱的侵移。
绍兴五年，宋廷规定州县起发行在斛斗纲运，将应支

雇船水脚钱以十分为率，先支七分付船户掌管，若有

欠折，令船户管认，余三分桩留在元装州县，准备籴

填纳讫。 户部契勘两浙州县起发斛斗至行在，路程

止及数百里，船户因现有未支三分水脚钱可以籴欠，
及为州县自来例不曾支还上件脚钱，船户遂于沿路

恣意偷盗官物，意在先指取合折三分钱数，因而侵用

过多，无可偿纳。 对此户部通过令州县按规定支付

船户脚钱、押纲人员与船户共同分担上供欠折等办

法予以应对。但导致船户偷盗官物的原因是州县

官员对应支水脚钱的侵移，户部却将约束船户和押

纲官作为重点，这种应对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上供欠折的问题。
其次是州县官员和吏人在装发时向民户、卸纳

时向纲吏乞取钱物或侵占挪用水脚钱。 针对这种情

况，乾道四年（１１６８）五月七日，权户部尚书曾怀要

求诸路转运司约束所部州军，“凡装发米斛，縻费、
水脚等钱不以时给，及纵容减克，或故小量斗面，似
此犯处，并依法断罪”，要求转运司、州县严格管理

仓吏，司农寺及时监督仓吏、甲头，对办漕中谋私的

仓吏依法严惩。
州县加收水脚钱，影响和籴，造成糜费，也产生

了上供欠折。 绍兴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江南东路

转运判官叶义问奏，宣州因申奏州县加收水脚钱，致
州县在“受纳苗米之际，暗加斗面或别立名目，科敛

于民”。 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地区因水脚钱数额大

影响和籴，“江西、湖外和籴，其弊非一，州县各以水

脚耗折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 江东路提举常平

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当收籴者，只缘水脚甚

有所费。”可见水脚钱数额过大，使和籴无法正常

进行，造成了上供欠折。
此外，州县起发上供钱物时，有合并两州钱物押

纲的情况，给清点财赋数量造成阻碍，且招募押纲人

员增多，水脚糜费数额大，漕运成本也相应提高。 绍

兴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诏：“今后除依条合团并

钱物照应见行条法施行，其余州军合发钱物，并不得

差募官附押两州钱物。”如有违反，将所押正纲应

得酬赏减半，其附押官物支请的水脚糜费等钱，于违

戾差押官司人吏名下追究清算入官，并对违规差派

此事务的官员处以杖一百的刑罚。 由上可知，对于

水脚糜费导致的上供欠折，宋廷通过推行货币政策

与颁布法令进行了应对，但从南宋后期的财政状况

来看，可知其效果一般。

四、结语

南宋东南漕供中，宋廷要维系庞大的仓储、装
卸、运输系统，供养数以万计的官员、胥吏、押纲人

员，财政成本较高，所以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

题。 南宋时期东南漕供机制的变化，使得供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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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原来复杂，提高了运输成本，产生了水脚糜费。 转

般与直达法的交替实行，也未能降低漕运成本，减少

水脚糜费。 水脚钱在支移政策的实行过程中，逐渐

成为官府巧取于民的名色，“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

倍再倍而未止也”，由此产生的水脚糜费实际上都

是对民力的过度消耗。 总领所频繁改拨漕粮交卸

地，造成了水脚糜费数额累倍增长。 对此，地方官员

提出了不得随意改拨卸纲地的请求，却未能实施，湖
广总领所仍在多地之间频繁改拨。 后因“钱荒”，宋
廷又以会子支付水脚钱，对改拨卸纲地造成的上供

欠折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这一应对方式并未

从根本上减轻水脚糜费给纳税民户带来的负担。 作

为起发漕纲的基层行政单位，供漕州县违规办漕的

情况混乱，上供欠折也随之积少成多。 无论政府如

何进行制度应对，都难以完成这种不合理的漕供需

求。 当时的税收窠名虽不同，来源却是相同的，粮食

产量的相对固定，使税收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多头

供应的要求，只能产生左支右绌的结果。 然而这一

不计成本的运输方式，被宋廷坚持使用至南宋后期，
皆因漕粮是国家财政血脉之所系，无法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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